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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提要 

一、 因應高科技產業陸續進駐本市及多方位產業園區增設，積極推

動各園區消防安全查察效能，落實防火管理、檢修申報制度及

防焰標示等稽查，並強化施工中消防防護計畫查核，以維護公

共安全。 

二、 結合 AI 技術自動判讀心電圖結果，完成 12 導程心電圖的操作

及圖檔上傳至救護平板，提供救護人員即時參考，俾利提升到

院前救護判斷效率。 

三、 督辦消防工作安全衛生檢核，改善駐地執勤作業環境，補助消

防人員健檢，加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提升消防人員執行職

務之安全及健康。 

四、 採購電動救災器材取代傳統引擎動力設備；汰換老舊消防車及

救護車，降低能源消耗與廢氣排放；採購高效節能電器供備勤

使用、導入事務用品「以租代購」機制，減少碳排量。(淨零) 

五、 導入民間資源，推動救災科技創新，研發建物即時建模、消防

人員定位追蹤及生命監測方案，即時掌握災害現場環境，提升

整體火場作業安全。 

六、 持續加強公共危險物品場所安全檢查，並因應消防法修正，落

實公共危險物品場所保安監督，及液化石油氣零售業定期申報

及安全人員管理。 

七、 因應消防法資訊權修正，強化本市消防局各層級救災幕僚訓

練，提升現場整合應變與指揮協調能力，精進情資掌握、安全

管理及後勤支援，建構高效救災體系。 

八、 賡續辦理「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並導

入智慧科技技術進行災害潛勢分析及風險評估，以強化社區韌

性。 

九、 建置火災證物金相實驗室，充實熱裂解儀等科驗設備，擴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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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火災證物鑑驗服務範圍；新購火災現場勘察車與高科技火勘

器材，強化火調鑑定科學證據力，建構以科學辦案之高效能火

調機制。 

十、 強化防救災機關縱橫聯繫，善用科技即時掌握與通報災情，提

升應變效率；推廣新版「消防防災 e 點通」，提供個人化警示

與應變資訊。 

十一、 輔導及培訓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企業組織、醫療機構、民間團

體及學校等組成「臺灣民間自主緊急應變隊(簡稱 T-

CERT)」，提升其在大規模災害中自助和互助的能力，透由建

立全民防災力量，提高社會的韌性。 

十二、 接軌國際，深化特搜人員與國際搜救夥伴技術交流，朝向地震

災害人道救援及車禍救助技能機能專精化發展，提高本市人命

救助效能。 

十三、 本市老舊建築物林立，為確保該類建物公共安全，降低火災發

生造成之傷亡，補助本市老舊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修繕費用，

以補強老舊建築物火災發生應變能力。 

十四、 推動派遣系統導入 AI 智慧搜救功能，於 119 指揮派遣系統中

整合搜救影像管理與 AI 影像辨識技術，結合無人機智慧應

用，針對地形複雜或人員難以進入區域，運用高畫質影像及熱

顯像空拍技術進行偵搜，爭取黃金救援時間。 

十五、 因應南部科學園區高雄第三園區及台積電等科技廠進駐救災救

護需求，規劃成立後勁分隊，115 年度預算增加 55 名員額，

積極爭取警察特考配賦補實，有效提升整體災害防救量能。 

十六、 導入 VR 虛擬滅火設備於防火教育宣導活動及運用熱顯像儀檢

視住宅用電安全係數，並強化宣導鋰電池使用注意事項等短語

音防火觀念，提升市民消防安全意識。 

十七、 新設大林蒲分隊、規劃遷建大寮分隊以強化災害防救網絡；辦

理苓雅及阿蓮分隊耐震補強及所屬既有老舊廳舍整建工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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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第一線人員備勤環境並營造安全、舒適的勤務空間。 

十八、 改善偏鄉緊急救護後送病患急救責任醫院時間冗長情事，賡續

推動偏鄉山區中繼接駁 EMTP 機制，優化偏鄉山區救護後送品

質以提升急救成功率。 

十九、 招募社會多元專業人才，辦理專業訓練課程，持續再組織成立

3 支機能型義消隊伍，強化義消災害應變能力，提升協勤量

能。 

二十、 持續辦理大、中、分隊組合搶救演練，強化太陽板搶救及車禍

救助訓練結合新型電動破壞裝備器材，並加強電動車起火運用

滅火毯及底盤瞄子滅火搶救訓練，提升消防各項戰技整合，迅

速應變災害現場突發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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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15 度施政計畫與預算配合對照表 

類 項 

預算來源及金額 

備    考 主要預算 
(單位:千元) 

壹、一般行政 行政管理 

 

541,716 

 

 

不含人事費 

 

貳、消防業務  

消防工作 

一、火災預防業務 

二、災害搶救業務 

三、民力運用業務 

四、教育訓練業務 

五、火災調查業務 

六、救災救護指揮業務 

七、災害管理業務 

八、災害防救業務 

九、緊急救護業務 

十、危險物品管理業務 

十一、督察業務 

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二、第一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三、第二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四、第三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五、第四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六、第五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七、第六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十八、特搜大隊救災救護業務 

 

672,663 

633,159 

4,835 

415,477 

51,345 

2,435 

9,276 

66,658 

16,115 

15,675 

50,972 

371 

0 

39,504 

1,382 

2,137 

1,620 

1,772 

1,366 

1,397 

29,830 

 

 

 

 

 

 

 

 

 

 

 

 

於行政管理下 7,697 (仟元) 

參、人事費（正式人員

待遇）及第一預備金 

 

一、 人事費 

二、 第一預備金 

2,116,575 

2,116,257 

318 

 

合計 

 

 3,33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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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115 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 施 要 領 
預算來源及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壹、一般行政 

一、行政管理 

(一)人事管理 

 

 

 

 

 

 

(二)政風管理 

 

 

(三)會計管理 

 

 

二、業務管理 

(一)公文稽催管

考 

 

 

(二)重要案件列

管 

(三)研究與督考 

 

 

 

 

 

 

 

(四)文書處理及

檔案管理 

 

 

 

 

(五)新聞聯繫及

加 強 公 共 關

係，消防政令

宣導。 

 

 

 

 

辦理任免、遷調、

獎懲、差假管理、

待遇福利及退休撫

卹業務。 

 

 

 

辦理政風預防及查

處工作。 

 

辦理歲計、會計、

統計業務。 

 

 

辦理公文稽查以提

高公文時效及品質 

。 

 

對重要工作實施列

管發揮績效。 

1. 研究發展。 

2. 力行督導。 

3. 辦理年度施政計

畫及各項工作報

告。 

 

 

 

加強文書及檔案管

理。 

 

 

 

 

1.透過大眾傳播媒

體，加強宣導消

防 工 作 推 展 情

形。 

2.議會聯絡。 

 

 

 

辦理本局組織編制，消防及行政人員之

考試分發、任免、銓審、遷調、考核、

獎懲、考績、進修、退休、資遣、撫

卹、待遇俸給、差勤管理、保險福利、

員工協助方案、替代役男管理、行政人

員訓練等，落實人力資源管理、營造員

工關懷職場，提高工作效能。 

辦理各項政風預防工作，防止違法案件

發生，並依規定查處違法(紀)案件，以

端正及維護本局優良風紀。 

辦理本局預算、決算、切實審核財務收

支及兼辦統計業務。 

 

 

1. 加強公文時效管制與稽催，鼓勵電子

公文線上簽核，提高公文處理時效。 

2. 定期宣導公文案例教育，提昇公文品

質。 

各項列管計畫及會議決議案件，加強管

制與追蹤，以落實工作績效。 

1. 選定消防工作興革項目，請各單位研

究並陳報市府評核。 

2. 對府管、自管之重要業務定期評估，

並按期將執行情形陳報市府等上級機

關。 

3. 配合預算額度及實施需要，編訂年度

施政計畫並按期向市議會及上級機關

提出工作報告。 

1. 依照「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

「文書處理要點」及其他有關法令加

強文書檔案管理，並定期清理逾保存

年限文書檔案資料。 

2. 切實辦理辦公室資訊、自動化設備，

縮短文書流程，提昇效率。 

1. 新聞發布與宣導消防工作績效、優良

事蹟及法令政策等事項。 

2. 對於媒體報導內容與事實不符者，立

即予以澄清。 

1. 議會開會期間，有關議員質詢、交辦

事項之處理。 

541,716 

541,716 

 (含督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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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廳舍修建 

 

 

 

 

 

 

 

 

 

(七)事務管理 

 

 

 

 

 

 

 

(八)工友管理 

 

 

 

 

貳、消防業務 

一、火災預防

業務 

(一)防火宣導 

 

 

 

 

 

 

 

 

 

 

 

 

 

 

 

 

 

 

 

 

3.加強為民服務。 

 

1. 配合救災需求增

設消防據點。 

 

2. 整建基層消防分

隊辦公廳舍 

 

 

 

 

 

加強財物採購與事

務管理。 

 

 

 

 

 

 

工友、技工、駕駛

差假及獎懲。 

 

 

 

 

 

 

增進民眾防火常

識，提高市民防火

警覺暨減少火災案

件發生，增進民眾

防火自救能力。 

 

 

 

 

 

 

 

 

 

 

 

 

 

 

 

2. 有關議員請託服務事項之辦理。 

對人民申請、訴願、請願等案件，加強

稽核，嚴予督考。 

1. 配合岡山行政中心辦理岡山消防分隊

遷建工程，強化本市救災網絡及服

務市民。 

2. 辦理中崙地區新設特搜分隊，以滿

足區域災害防救需求。 

3. 因應楠梓科技產業園區消防業務移

撥，籌劃新設後勁分隊。 

4. 爭取前瞻計畫經費辦理苓雅及阿蓮

分隊廳舍結構補強，確保救災據點

安全。 

1. 按「政府採購法」切實執行各項採購

(含綠色採購)工作。 

2. 依據「市有財產管理法」隨時登錄財

產增減，建立消耗品及非消耗品領用

管理制度，有效管理運用，定期檢

查，每年盤點。 

3. 依「出納管理手冊」規定辦理財物保

管及財務控管事宜。 

依「勞動基準法」、「工友管理要點」

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本局工友差勤、待

遇、員額管制、退休、撫恤、獎懲、保

險福利等人事管理。 

 

 

 

 

1. 訂定年度防火宣導工作：請本市教育

局、警察局、消防局、各區公所、學

校、廠商辦理防火宣導活動，利用各

種媒體，宣導防範火災事項，灌輸民

眾正確防火及避難逃生觀念。 

2. 推動本局各分隊消防人員深入社區、

住宅、各類場所實施防火宣導。 

3. 每年春節、元宵燈會、清明節掃墓、

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及國慶等重

點節慶期間，配合本府各局處辦理防

火宣導活動。 

4. 至各級學校辦理防火教育及體驗活

動，使本市防火宣導教育向下扎根，

落實防火宣導。 

5. 製作防火宣導影片、文宣、懶人包等

電子化宣導，並運用 FB、Line 等社

群媒體廣為發布，提昇市民防火安全

觀念。 

6. 加強宣導居家用電安全及使用火源時

人不可離開之安全觀念。 

 

 

 

 

 

 

 

 

 

 

 

 

 

 

 

 

 

 

 

 

 

 

 

 

 

 

672,663 

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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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安全檢

查 

 

 

 

 

 

 

 

 

 

 

 

 

(三)消防安全設

備檢修申報 

 

 

 

 

 

 

 

 

 

 

 

 

 

 

 

 

 

 

 

(四)防火管理 

 

 

 

 

 

 

 

 

 

 

 

 

 

加強供公眾使用建

築物及公共場所、

工廠等消防安全設

備檢查。 

 

 

 

 

 

 

 

 

 

 

要求各類場所應委

託 消 防 設 備 師

（士）或專業機構

定期檢修消防安全

設備，以保障各類

場所消防安全。 

 

 

 

 

 

 

 

 

 

 

 

 

 

 

 

建立公共場所之安

全防護體系，要求

一定規模以上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之管

理權人，應推行防

火管理工作，以強

化火災預防之軟體

層面。 

 

 

 

7. 積極推動並宣導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

報設備之住宅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以降低住宅火災傷亡率。 

1. 對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安全設備

圖說，實施嚴格審核，俾按圖施工；

竣工後申領使用執照時，落實查驗及

測試；消防安全設備合格後，分類列

管，另配合經濟發展局、教育局、觀

光局、社會局及衛生局等分別對視聽

歌唱場所暨電子遊戲場、補習班、旅

館業、老福機構及醫院等場所執行聯

合檢查。 

2. 落實執行防焰制度，配合中央政策，

積極調查本市防焰性能認證廠商，並

依「各級消防機關執行防焰規制注意

事項」責由應設防焰物品之列管場所

管理權人，依規定使用防焰物品。 

1. 依消防法第 9 條規定，請各類場所管

理權人委託消防設備師(士)或專業機

構定期檢查消防安全設備，並將檢查

結果報消防單位備查。 

2. 為落實檢修申報制度，要求業者依內

政部訂頒「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

辦法」規定期限辦理檢修申報，並對

檢修申報場所，排定複查表，督促各

類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能依規定改

善，若發現檢修不實的情事，即對消

防設備師、士予以舉發，以保障管理

權人權益。 

3. 要求所屬各分隊於各類場所屆檢修申

報期限前，通知管理權人依規定檢修

申報。並於檢修屆期日翌日起，一個

月內派員複查，針對仍未申報者，依

法舉發且限期改善，積極督促管理權

人重視消防安全。 

4. 為響應政府無紙化目標及提高政府行

政效能，積極推動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申報線上申辦作業。 

1. 對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加強查核，

要求遴派防火管理人接受講習訓練，

並責其訂定消防防護計畫，落實防火

管理工作，藉以達到預防火災及減少

生命傷亡、財物損失之目的。 

2. 確實依據消防法第 13 條規定嚴格執

行防火管理工作；檢查不符合規定

者，督促業者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

善者依消防法第 40 條處罰。 

3. 對執行防火管理工作績優單位及人員

予以表揚或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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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災害搶救

業務 

(一)火災搶救 

 

 

 

 

 

 

 

 

 

 

 

(二)水源查察管

理 

 

 

 

 

 

 

 

 

 

 

(三)化學災害搶

救 

 

 

 

 

 

 

 

 

 

 

 

 

 

 

 

 

 

 

 

 

 

 

 

強化科技救災、精

進演訓效能及建置

數位化系統輔助指

揮體制，增進救災

量能。 

 

 

 

 

 

 

 

加強水源調查及消

防栓查察維護管

理，充實消防水源

設備。 

 

 

 

 

 

 

 

 

充實化災搶救裝備 

，建立救災指揮管

制體系，以保障救

災安全。 

 

 

 

 

 

4. 依「自衛消防編組應變能力驗證要

點」規定，分對象、分階段辦理場所

驗證，協助指導場所提昇自身應變能

力。 

5. 針對已建立防火管理制度之場所，督

導要求防火管理人確實執行防火管理

相關業務，期能防災於機先，杜絕火

災發生，達到零災害環境之健康城

市。 

6. 加強一定規模以上之建築物自衛編組

訓練，指導講解初期滅火設備使用方

法、火災通報要領、避難逃生要領

等，以強化火災自主應變能力。 

 

 

 

1. 導入先進救災科技裝備與技術，提升

火場與各類災害之偵測、監控與處置

效能，降低第一線人員風險。 

2. 規劃多元演練模式，強化各單位災害

應變協調與專業技能，提升整體救災

協作能力。 

3. 編列預算購置科技化救災裝備(配合

消防署 AI 智慧搜救系統建置中程計

畫【期程 113-115 年】辦理)及提升高

科技廠房救災量能暨建構區域聯防機

制五年中程計畫【期程 113-118 年】

辦理)。 

1. 建置本市數位化消防水源管理系統作

業平台，定期普查轄內消防栓及消防

水源，發現損壞或埋沒等情事，於系

統通知自來水事業單位檢修，俾利水

源管理與救災需求。 

2. 各消防分隊應視當地區域性質、人口

密度、建築因素等規劃增設消防栓，

彙報自來水事業單位辦理設置工程。 

3. 各消防分隊對轄內公司、工廠、學

校、蓄水池、魚池、河川、湖、海等

可供消防車利用取水救災之水源，均

調查列管。 

1. 強化各大、中、分隊掌控化災處理人

員人力，遇有化災狀況派遣時，應依

「配合執行危害性化學品及管線災害

消防搶救原則」處理。 

2. 災害現場劃定初期管制區域，管制範

圍得視災害情形，劃分熱區、暖區及

冷區等 3 個區域徹底確實管制。 

3. 編列預算汰購化災耗材(配合消防署

化災環境中程計畫【期程 114-118

 

 

 

 

 

 

 

 

 

 

 

 

 

 

41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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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汰換老舊消

防車及消防裝

備器材 

 

 

三、民力運用

業務 

 

 

 

 

 

 

 

 

 

 

 

 

 

 

 

 

 

 

 

 

 

 

四、教育訓練

業務 

(一)消防人員常

年訓練 

 

 

 

 

 

 

 

 

 

 

 

 

 

 

 

 

汰換本市老舊消防

車及消防裝備器

材。 

 

 

加強義消組訓、運

用、協助救災。 

 

 

 

 

 

 

 

 

 

 

 

 

 

 

強化災害防救團體

協助救災效能。 

 

 

輔導及培訓臺灣民

間自主緊急應變隊

(簡稱 T-CERT) 

 

 

 

加強消防人員學、

術科訓練及職前訓

練等常年訓練，以

精實專業職能。 

 

 

 

 

 

 

 

 

 

 

 

年】辦理)，定期辦理化災搶救訓練

及化災器材操作訓練，加強外勤分隊

教育訓練及維護保養工作。 

編列經費汰換購置各式消防救災車輛；

並採購個人防護裝備、水域、山域及化

災事故搶救等各式救災裝備器材，以強

化救災效能。 

 

1. 強化義消機能，遴選優秀專業市民加

入，落實義消訓練工作。 

2. 每月定期實施常年訓練及專業訓練，

增進體能、救災、救護技能及防火宣

導技巧。 

3. 遇重要活動或災害發生時，召集義消

協勤協助消防工作之推行。 

4. 編排協勤表至消防分隊待命，協助救

災、救護及為民服務勤務。 

5. 增加救護義消人力，持續辦理初級及

中級救護技術員複訓，以提昇救護協

勤效能。 

6. 辦理績優義消志工表揚事宜。 

7. 編排防火宣導義消人員姊妹深入社區

鄰里、機關、學校實施防火宣導，以

降低火災發生率。 

定期辦理聯繫會報及專業訓練，配合

111 至 116 年強化災害防救志工救災協

勤量能中程計畫，購置各類型災害救災

裝備器材，強化協勤救災效能。 

提升大規模災害中自助和互助的能力，

透由建立全民防災力量，提高社會的韌

性。 

 

 

 

1. 每半年辦理學科研讀及測驗，以充實

各項消防專業知能。 

2. 依本局常年訓練實施規定，每日實施

術科技能訓練(駕駛、車輛裝備器材

操作、小型幫浦河川抽水及中繼供

水、無線電通訊、緊急救護、車操、

常用式手勢指揮、結繩、入室搶救、

山域事故搜救、操舟訓練、水上救

生、潛水救生、救助訓練等)，以精

實消防人員救災技能。 

3. 依本局常年訓練實施規定，每日實施

術科體能訓練(立定跳遠、後拋擲

遠、六角槓硬舉、折返跑、懸吊屈

體、六角槓負重行走、1500 公尺跑

步等)，並每半年舉行測驗。 

 

 

 

 

 

 

 

 

51,345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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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人員專

業訓練及協助

相關教育訓練 

 

 

 

 

 

 

(三)車輛養護 

 

 

 

 

 

 

 

 

 

 

五、火災調查

業務 

(一)火災原因調

查 

 

 

 

 

 

 

 

 

 

 

 

 

 

(二)火災原因調

查人員訓練 

 

 

 

 

 

 

 

 

 

 

加強消防人員災害

搶救技能及安全確

保觀念。 

 

 

 

 

 

 

貫徹保養政策，加

強消防車輛器材養

護，確保車輛器材

之性能。 

 

 

 

 

 

 

 

 

 

精進火災原因調查 

、鑑識、統計、分

析，推動火災調查

業務電腦化，強化

火災鑑識專業訓

練，確保民眾權

益。 

 

 

 

 

 

 

 

 

加強火災原因調查

人員培訓、複訓。 

 

4. 每月以中隊為單位編排訓練課程，並

指派教官負責施教，有效提昇救災組

織能力。 

5. 由大隊針對轄內搶救困難之場所實施

組合訓練，模擬火災現場出勤模式演

練，以提昇指揮官及救災人員臨場應

變能力。 

6. 辦理本局初任職消防人員職前訓練，

俾使其迅速融入轄區消防工作。 

1. 配合各業務單位及消防署辦理消防人

員火災搶救、人命救助、急流救援等

專業訓練，以強化外勤人員災害搶救

正確觀念及技能。 

2. 為提昇本局外勤人員駕駛消防大型車

輛技術及防禦駕駛安全觀念，持續辦

理大貨車駕駛相關訓練。 

3. 配合警大、警專辦理寒、暑假實習教

育。 

1. 各消防分隊平時執行每日、每週、每

月、每季之車輛定期檢查，並由外勤

主官系統實施不定期檢查。每半年由

消防局委外廠商編排實施保養檢查，

並不定時抽查各單位保養檢查工作是

否落實。 

2. 每年辦理雲梯車專案保養。 

3. 每年依據消防署頒「消防車輛裝備器  

材管理維護作業規範」實施車輛裝備

器材保養檢查競賽，並辦理獎懲。 

 

 

 

1. 勘查火災現場，並製作火災原因調查

鑑定書，依法函送偵辦。 

2. 火災現場證物之採集，鑑析火場物

證，釐清起火原因。 

3. 火災起火原因統計分析，提供火災預

防與搶救施政參考。 

4. 火場勘查器材之充實及採購事宜。 

5. 鑑識實驗儀器設備之充實、管理、維

護，俾達火災實驗室認證標準。 

6. 火災鑑識科技之研發事宜。 

7. 辦理本府火災鑑定委員會業務。 

8. 核發火災證明書。 

9. 火災調查、鑑識人員輪值派遣。 

10.精進火因調查技能，提昇火災調查功

能。 

每年定期進行火災原因調查人員專業訓

練及複訓，增進火場調查技巧。 

 

 

 

 

 

 

 

 

 

 

 

 

 

 

 

 

 

 

 

※車輛保險及維

護費列於一般行

政-行政管理項

下。 

 

 

 

 

 

 

 

9,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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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救災救護

指揮業務 

(一)勤務指揮 

 

 

 

 

 

 

 

 

 

 

 

 

 

 

 

(二)其他 

 

 

 

 

七、災害管理

業務 

(一)颱風災害防

救 

 

 

 

 

 

 

 

 

 

 

 

 

 

 

 

 

(二)提昇災害防

救機制 

 

 

(三)強化災害防

救業務人員知

 

 

推動智慧城市救災

網 絡 ， 充 實

「119」救災救護

指揮中心編組及裝

備。 

 

 

 

 

 

 

 

 

 

 

 

增進服務績效，改

善消防人員服務品

質。 

 

 

 

 

加強防颱準備及宣

導工作，強化搶救

措施，減少災害損

失。 

 

 

 

 

 

 

 

 

 

 

 

 

 

 

強化及維護「高雄

市災害應變中心」

軟硬體設備及功

能。 

全面提昇本市各機

關（含公共事業單

 

 

1. 優化 119 指揮調度，升級 119 資通訊

設備，優化災害搶救與指揮調度效

能。 

2. 科技輔助現場應變，透過平板電腦提

供同仁自動導航、消防栓位置、車輛

派遣及列管場所等資訊，協助現場人

員快速掌握狀況。 

3. 精準智慧派遣，運用系統自動分析報

案地點、案件性質及車輛位置，實現

最快速且最恰當的派遣，並確保 119

指揮派遣系統在極端狀況下仍能穩定

運作。 

4. 建置數位無線電中轉設備，解決山區

或高樓建築物造成的通訊問題，克服

通訊死角，確保第一線人員與指揮中

心通訊暢通無阻。 

強化 119 指揮派遣系統功能，提升 119

資通訊設備，爭取救災救護黃金救援時

效，降低災害損失，展現政府為民服務

品質之效能。 

 

 

 

1. 颱風季節來臨前，先期辦理防颱宣導

作業，並協調本市各大眾傳播機構，

於颱風期間，報導颱風消息，促請市

民提高防颱警覺與準備。 

2. 發放相關防災宣導單、手冊、摺頁、

海報、用品等，供發放民眾參閱使

用，以有效宣達及灌輸民眾防災知識

觀念。 

3. 接獲海上、陸上颱風警報或上級指

示，立即報告市長成立「災害應變中

心」，通知各任務編組機關(單位)進

駐聯合作業，統合本府、民間及軍方

救災資源全力投入救災工作，執行各

項災害防救任務。 

4. 責成外勤消防人員完成救災整備並加

強防颱宣導作業。 

5. 強化消防及義消、志工人員災情查通

報機制。 

積極充實及定期維護「高雄市災害應變

中心」各項軟硬體設備，以提昇本市災

害防救應變功能。 

 

定期辦理本市各機關災害防救承辦人員

及災害應變中心進駐人員教育訓練，以

66,658 

 

 

 

 

 

 

 

 

 

 

 

 

 

 

 

 

 

 

 

 

 

 

1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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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四)暢通防救災

資通訊系統 

 

 

 

 

八、災害防救

業務 

(一)災害防救業

務人員知能 

 

 

(二)災害防救業

務訪評工作 

 

 

 

九、緊急救護

業務 

 

 

 

 

 

 

 

 

 

 

 

 

 

 

 

 

 

 

 

 

 

 

 

 

 

 

 

 

位）災害防救承辦

員專業知能。 

維護及定期測試各

防救災資通訊設

備，確保災時聯繫

通暢，災情傳遞零

漏失。 

 

 

 

加強本市各機關災

害防救承辦人員專

業知能。 

 

加強災害防救工作

推動及執行。 

 

 

 

強化急救技能訓

練，提昇到院前緊

急救護品質。 

 

 

 

 

 

 

 

 

 

 

 

 

 

 

 

 

 

 

 

 

 

 

 

 

 

 

 

熟悉及提昇災害防救運作流程及應變能

力。 

依據「高雄市政府防救災緊急通訊系統

自主檢測計畫」辦理本市各配置防救災

資通訊系統機關定期測試、本局防救災

資通訊系統定期操作訓練及檢測工作，

以達災情傳遞零漏失之目標。 

 

 

 

定期辦理緊急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

(EMIC)、防救災資源資料庫、訊息服務

平台及衛星電話教育訓練，熟稔各項防

救災資通訊設備操作及災情應變處置。 

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業務評核及執行配

合中央督導災害防救業務訪評工作，推

動災害防救工作相關事項，提昇災害防

救效能。 

 

1. 落實專責救護工作，加強緊急救護技

能訓練及實施高級救命術，提昇本市

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及 OHCA(無生

命徵象)病患之急救成功率達 36％。 

2. 聘任醫療指導醫師核簽高級救護技術

員依據預立醫療流程施行之緊急救護

處置。 

3. 敦聘具有專業之醫療、救護、消防、

法律等學者專家，召開「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緊急救護指導委員會」，提供

到院前緊急救護工作諮詢、醫療指導

及品質管制。 

4. 派員駐點本市急救責任醫院急診室，

督導救護技術員執勤情形及服務態

度，提昇到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 

5. 落實救護疑似心肌梗塞病患使用 12

導程心電圖機，經儀器判讀確認同步

通報醫院端動員準備，有效縮短患者

心肌缺氧時間，並於到院前及早給

藥，提高急救成功率及減少痊癒後之

後遺症。 

6. 救護經評估疑似急性腦中風患者，立

即依流程送往具施打血栓溶解劑或動

脈取栓術能力之醫院，提昇急性腦中

風患者急救效能。 

7. 賡續執行消防救護車收費制度，加強

宣導並引導民眾正確使用救護車資

源，避免濫用影響真正緊急傷病患之

權益。 

8. 充實救護人員防護裝備、通訊及救護

 

 

 

 

 

 

 

 

15,675 

 

 

 

 

 

 

 

 

 

 

50,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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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危險物品

管理業務 

 

 

 

 

 

 

 

 

 

 

 

 

 

 

 

 

 

 

 

 

 

 

 

 

 

 

 

 

十一、督察業

務 

(一)勤務規劃督

導及績效評核 

 

 

 

(二)執行勤務傷

病慰問 

 

 

(三)推動消防工

作安全衛生管

理作業 

 

 

 

 

 

加強公共危險物品

圖說審查及安全管

理。 

 

 

 

 

 

加強爆竹煙火違規

查察取締及安全宣

導。 

 

 

 

 

加強可燃性高壓氣

體相關場所查察暨

串接使用安全管

理。 

 

 

 

 

 

 

加強燃氣熱水器及

配管承裝業之管理 

暨防範一氧化碳中

毒宣導。 

 

 

 

落實勤務督導效

能。 

 

 

 

協助因公傷病消防

人員申請慰問金及

補助慰問品適時關

懷。 

依內政部函頒「建

構消防人員工作安

全衛生作業中程計

畫 (114 至 118

年)」辦理相關工

器材，配合消防署共同推動韌性國家

醫療整備計畫-到院前緊急救護整備

【期程 114-116 年】。 

1. 審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

場所新建或改善之位置構造設備圖

說，並於竣工後按圖查驗測試合格後

列管檢查，持續輔導工廠業者落實安

全管理。 

2. 督促高風險化工廠業者落實保安監督

業務，並提升夜間及假日自衛消防編

組應變能力。 

1. 依據「爆竹煙火管理條例」規定，加

強查察取締違規施放爆竹煙火及製

造、儲存、販賣爆竹煙火場所。 

2. 「春節」、「中秋節」及重要慶典期

間，加強查察取締，防範違規製造、

販賣、儲存爆竹煙火，並實施爆竹煙

火安全宣導，以免發生重大災害。 

1. 對轄內煤氣行、分裝場加強查處取締

偽（變）造鋼瓶檢驗卡、逾期鋼瓶、

灌裝逾期鋼瓶及超量儲存等違規業

者。 

2. 依據「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

體製造儲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

管理辦法」第 73 條之 1 規定，對使

用液化石油氣容器連接燃氣設施之場

所加強管理，以落實液化石油氣安全

管理。 

依據消防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加強轄

內燃氣熱水器及配管承裝業之安全管

理，並宣導民眾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發生。 

 

 

 

強化各項消防勤務督導之規劃執行及落

實內部管理，積極發掘具特殊優良事

蹟，適當予以表揚，提昇士氣，並藉由

督導勤務以發現消防業務運作之問題，

興革意見。 

消防人員執行勤務因公傷病，辦理慰問

品補助核銷，協助服務單位主管即時前

往慰問關懷，另從速協助申請相關慰問

金，以鼓舞士氣。 

1.每年定期召開本局消防工作安全衛生

防護小組會議，邀集工作輔助團隊(L-

PMO)及本局各作業分組共同研議與執

行，強化消防工作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加強消防人員之安全意識及健康

 

 

 

371 

 

 

 

 

 

 

 

 

 

 

 

 

 

 

 

 

 

 

 

 

 

 

 

 

 

 

 

 

 

7,697 

(於行政管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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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第一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二)緊急救護業

務 

 

 

 

 

 

 

 

 

 

 

(三)救災業務 

作項目。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外

傷、孕婦待產等緊

急救護各項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管理之培訓，透過自主管理手段推行

消防工作安全衛生作業，以提升消防

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及健康。 

2.持續透過 L-PMO 團隊持續重點式盤點

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風險，執行消防

駐地廳舍環境設施及裝備器材訪視查

核，提出申請計畫，向內政部爭取競

爭型補助，並採取相應的措施來控

制、消除或減輕這些風險，以改善工

作環境的安全衛生。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加強列管並檢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督促業者落實保安監督與使用安

全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3.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4.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5.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6.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7.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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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救災訓

練 

 

 

 

 

 

 

 

 

(五)庶務工作 

 

 

 

 

十三、第二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二)緊急救護業

務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摔

（兇）傷、孕婦待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4. 暑假重點期間設置旗津海水浴場救生

站，勸導市民遠離危險水域。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備檢修申報。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加強列管並檢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督促業者落實保安監督與使用安

全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3.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4.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5.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6.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7.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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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救災業務 

 

 

 

 

(四)消防救災訓

練 

 

 

 

 

 

 

 

 

(五)庶務工作 

 

 

 

 

十四、第三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產等緊急救護各項

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加強列管並檢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督促業者落實保安監督與使用安

全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3.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4.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5.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6.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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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救護業

務 

 

 

 

 

 

 

 

 

 

 

(三)救災業務 

 

 

 

 

(四)消防救災訓

練 

 

 

 

 

 

 

 

 

(五)庶務工作 

 

 

 

 

十五、第四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摔

（兇）傷、孕婦待

產等緊急救護各項

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7.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加強列管並檢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督促業者落實保安監督與使用安

全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3.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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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緊急救護業

務 

 

 

 

 

 

 

 

 

 

 

(三)救災業務 

 

 

 

 

 

 

 

 

(四)消防救災訓

練 

 

 

 

 

 

 

 

 

(五)庶務工作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摔

（兇）傷、孕婦待

產等緊急救護各項

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4.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5.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6.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7.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4. 協調災害防救團體或義消支援水域救

援工作，於梓官蚵仔寮南側海灘設立

警戒站，於假日實施駐點，進行防溺

宣導，防止海岸戲水意外。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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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第五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二)緊急救護業

務 

 

 

 

 

 

 

 

 

 

 

(三)救災業務 

 

 

 

 

 

 

 

 

 

(四)消防救災訓

練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摔

（兇）傷、孕婦待

產等緊急救護各項

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加強列管並檢查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

性高壓氣體之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督促業者落實保安監督與使用安

全管理，以維護公共安全。 

3.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4.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5.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6.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7.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8.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4. 配合市府暑期青春專案，執行防溺宣

導勤務，於彌陀、永安、茄萣海域之

民眾戲水區域，成立防溺宣導站，編

排巡邏及警戒勤務，執行宣導防溺工

作，保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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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庶務工作 

 

 

 

 

十七、第六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災害預防業

務 

 

 

 

 

 

 

 

 

 

 

 

 

 

 

 

 

(二)緊急救護業

務 

 

 

 

 

 

 

 

 

 

 

(三)救災業務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執行消防安全檢查 

、防火宣導等各項

災害預防工作。 

 

 

 

 

 

 

 

 

 

 

 

 

 

 

 

執行車禍受傷、急

病送醫、路倒、摔

（兇）傷、孕婦待

產等緊急救護各項

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1. 責成專責檢查小組針對轄區各公眾使

用建築物及公共場所等，執行消防安

全設備檢查，並由各分隊實施自衛消

防編組訓練及防火宣導等工作。 

2. 執行清明、元宵、國慶…等節慶重點

時期防災宣導工作。 

3. 執行防火管理各項工作，除有效預防

火災，更於發生災害時迅速取得相關

資料，以利救災工作。 

4. 宣導住宅防範電器火災，減少火災發

生機率。 

5. 辦理消防體驗卡活動，使學齡兒童能

建立各項正確之防災常識。 

6. 受理未達應設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之住

宅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7. 針對 5 樓以下住宅火災案件，於災後

實施防火宣導並發送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 

1. 各中、分隊接獲救災救護指揮中心通

報，即於規定時間內出動執行各項緊

急救護工作。 

2. 加強救護車輛、相關耗材管理，俾便

緊急救護工作執行之順遂。 

3. 督導所屬各分隊緊急救護工作，以持

續提昇救護品質。 

4. 執行救護常識、CPR 等相關救護宣

導，以達全民皆具基本救護技能之目

標。 

5. 審核管理救護紀錄表、救護獎金等相

關業務。 

1. 辦理消防栓增設、遷移、查察等事

項，以確保救災時水源能持續供應。 

2.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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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防救災訓

練 

 

 

 

 

 

 

 

 

(五)庶務工作 

 

 

 

 

十八、特搜大

隊救災救護業

務 

(一)救災業務 

 

 

 

 

 

 

 

(二)消防救災訓

練 

 

 

 

 

 

 

 

 

 

(三)提昇搜救犬

技能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執行轄內火災及各

項天然災害之搶救

勤業務。 

 

 

 

 

 

辦理消防人員訓練

及測驗。 

 

 

 

 

 

 

 

 

 

強化災難搜救能

力，接軌國際災害

搜救犬活動，勝任

日後執行國內、外

救難任務。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3.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4. 各項災害及山林野火防範搶救。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EMT、潛水等複訓，使消

防戰技不斷提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

災害型態。 

3. 每半年依轄區特性，擇定災害潛勢較

高之場所，進行救災組合訓練。 

4.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1. 落實各中、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各中、分隊廳舍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1. 落實各項救災裝備器材管理，以利災

時可迅速進行調派。 

2. 運用民力協助災害搶救勤務。 

3. 各項災害及山林野火防範搶救。 

4. 國內外各地區重大災害之人命搜救支

援。 

5. 執行立體救災之人命搜救。 

6. 國際人道救援任務之執行。 

1. 規劃於施測期間內依所訂計畫辦理常

年訓練術科測驗、國內外進修與研

習，以保持救災能量。 

2. 辦理救助、化災、潛水、醫療及國際

人道救援等複訓，使消防戰技不斷提

昇，以因應日新月異之災害型態。 

3. 強化指揮及救災能力訓練，持續精進

消防戰力，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

失。 

4. 協助本局各單位及民間搜救組織之搜

索、救援技術等之專業訓練。 

1. 持續與 IRO(國際搜救犬組織)加強合

作及交流，並積極參與國內外搜救勤

務。 

2. 邀請國內、外教官蒞台指導，提昇搜

救犬之馴養能力。 

3. 積極培訓搜救犬參與國內外認證，如

聯合國搜救犬測驗(MRT)、國際搜救

犬組織認證(IRO)等，提昇搜救能

量。 

 

 

 

 

 

 

 

 

 

 

 

 

 

 

 

 

 

 

2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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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庶務工作 

 

 

 

 

 

 

 

 

 

 

 

 

 

 

 

 

 

 

 

 

 

 

 

 

 

 

 

 

 

 

 

 

 

 

 

 

 

 

 

 

 

 

 

 

 

辦理財產管理、修

繕及採購等工作。 

 

 

 

 

 

 

 

 

 

 

 

 

 

 

 

 

 

 

 

 

 

 

 

 

 

 

 

 

 

 

 

 

 

 

 

 

 

 

 

 

 

 

 

 

1. 落實各分隊財產及車輛管理。 

2. 依法辦理廳舍修繕、小額採購。 

3. 辦理大隊及各分隊廳舍消防安全設備

檢修申報。 

 

 

 

 

 

 

 

 

 

 

 

 

 

 

 

 

 

 

 

 

 

 

 

 

 

 

 

 

 

 

 

 

 

 

 

 

 

 

 

 

 

 

 

 

 

 

 

 

 

 

 

 

 

 

 

 

 

 

 

 

 

 

 

 

 

 

 

 

 

 

 

 

 

 

 

 

 

 

 

 

 

 

 

 

 

 

 

 


